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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公会章程（2019） 
 

第一章  总纲 

1. 名称: 

 本会定名为苏氏公会 

2. 会址: 

本会所设于新加坡维拉三美路门牌 14 号（邮区 207322）。若 

有更改时，必须先经会员大会决议通过，并呈报社团注册官批 

准。公会在会所之外的场合举办活动时，若该活动需预先获相 

关部门批准，则必须照章申请准证。 

3. 宗旨: 

弘扬祖德，承袭先烈优良品格；联系宗谊，保障会员权益。致 

力承传华族传统文化，积极关注社会公益事业。 

 

第二章  入会与退会 

4. 会籍: 

 (a)新加坡公民之苏氏宗人，年满 21岁以上，均可参加为本

会 

正式会员。 

(b)凡新加坡永久居民之苏氏宗人，年满 21 岁以上，均可参

加 

为本会准会员。 

5. 申请: 

 入会者先将申请表格呈交秘书处审查，经执监委员会会议通过， 

 再将其姓名公布于布告栏上一星期。如无人反对，始得接纳其 

 为会员。如有人反对，则重新交由执监委裁决。批准后缴清入 

 会费即成为正式会员或准会员，会员可得本会章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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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权利: 

会员享有下列之权益： 

(a)选举权及被选权。（准会员除外） 

(b)提出促进本会发展之各项建议。 

(c)有权申请本会合法援助，但必须是无拖欠会费者，方有此 

权益。 

7. 义务: 

会员应尽之义务如下 

(a)绝对遵守本会章程。 

(b)绝对遵从本会之决议案。 

(c)缴纳入会基金四元，月捐贰元（年捐贰拾肆元）及特别

捐。 

并协助筹募基金以促进一切会务发展。 

8. 退会: 

 凡会员如有下列违规行为，经执行委员会警告后，仍不遵从

者， 

其会籍将被撤消。 

(a)违犯本会章程及不服从决议案者。 

(b)利用本会名义营私舞弊者。 

(c)诋毁本会声誉及妨碍本会会务发展者。 

(d)拖欠会费超过一年者。 

9. 退款: 

 会员无论自动退会或被撤消会籍，其之前所缴付之各类款项 

或捐款概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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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 

10. 最高治权: 

会员大会为本会最高治权主体。 

 

11. 信托人: 

 本会之产业交由信托人管理，信托人必须由会员大会委任， 

 而且必须签订受托书。任期与执监委任期并行，每届两年， 

最长可连任三届（六年）。而且必须签署授权书后方有效。 

凡信托人均可向执监委呈函请辞，若有职内宣告破产或逝世 

者、被证实患有精神病或失智症者、脱离新加坡国籍或居住 

外国逾一年者，即当已辞职论。 

若信托人行为不检即当已失职论，则可在会员大会上撤销其 

职位，另选他人补缺。信托人名额最少两位，最多不得超过 

五名。必须于大会召开前两星期揭示于会所内周知会员，经 

大会决议后，呈报社团注册官请示批准。 

12. 执监委员会: 

  公会的行政权委托于执监委员会，这包括执行委员廿六位， 

 监察委员八位。遇有空缺时由初选者之中较高票者选出。 

13. 执行委员会: 

由初选入选廿六位之中选出各股执行成员: 正会长一位、副 

会长三位、正副总务、正副财政、正副福利、正副商务、正 

副交际、正副康乐及正副资讯，其余者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4. 监察委员会: 

由初选入选之八位监察委员选出正、副监察，其余为监察委 

员。 

15. 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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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执监委员会中选出 25%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包括但不局限于 

正副会长、正副总务、正副财政、正福利、正商务、正交际、 

正康乐、正资讯和正监察。 

 

 

第四章 职权与职责 

16. 会员大会： 

 常年会员大会有权议决以下事项 

(a)表决前一年之收入、开支、评估与本年度财政预案。 

(b)表决促进会务改革与发展之提案。 

(c)检举信托人、职衔执行员、执监委成员之职权。 

(d)表决本会资产处理之个案。 

(e)表决修订章程之提案。 

(f)表决其他有关会员之事项。 

17. 执行委员会职责： 

   (a)执行会员大会之决议案。 

(b)互选执委会各股执行成员。 

(c)处理补选执委成员因辞职或被撤消之空缺。 

(d)处理基金的筹集与调剂工作。 

(e)筹备执监委改选事宜。 

(f)拟定与实施章程事项。 

18. 监察委员会职责： 

  (a)监察主任得稽查财政收入、开支及捐款用途之详情。 

  (b)弹劾违规失职之执监委成员。 

  (c)监督一切会务之进展状况。 

  (d)督促实现各项既定事务。 

19. 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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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遇有紧急事故，来不及召开临时特别会议时,常务委员会可 

先行处理，但事后必须向执监联席会议提呈追认。 

20. 退席： 

于任何会议上处理事项时，若与任何执监委成员有私人利益 

关联，有关者必须主动退席以避嫌。 

21. 会长： 

   (a)对外代表本会，对内主持一切会务进行。 

   (b)保管本会产业契据及重要文件。 

   (c)掌管本会正印，签署重要文件及签发银行支票。 

   (d)担任会员大会、执监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主席。 

   (e)召开各项特别会议之主席。 

   (f)会长任期连续不得超过三届（六年）。 

22. 总务： 

   (a)协调及督促各股事务，并处理各股之外各项事务。 

   (b)保管除会计之外的一切记录档案，并审责其正确性。 

   (c)执行和落实会员大会各项预定议题和临时动议。 

23. 财政： 

    处理一切收支款项，并连同会长签发银行支票。逐月向执监 

    委报告财政收支状况。该财政报告书须经内部查账稽查后签 

署，方得有效。 

24. 交际： 

负责代表本会对外交际事务。 

25. 福利： 

负责处理一切慈善工作以及会员之福利事务。 

26. 商务： 

协助处理本会有关采购事务以及其他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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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康乐： 

 负责对会员组织各类康乐活动。 

28. 内部查账： 

 两位不属于执监委成员之内部查账，任期与执监委任期并行， 

每届两年，不得连任。 

负责对内部账目每月进行审查。 

29. 副职： 

 各股副职协助办理各股事务，当正职缺席时得处理一切职务。 

 

第五章 各种会议 

30. 会员大会： 

 每年四月份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并须有总数百分之十的会员 

出席，方为有效。若不足法定人数，大会主席有权决定是否 

延迟一小时后开会。惟该项会议无权增删修改现有之章程。 

31. 特别会员大会： 

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抑或超过百分之十之会员联合签署， 

提出书面请求，即必须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惟该会议之目的 

或议题必须经全体出席者共同签署。通知必须于开会前一星 

期发出。若开会人数少于百分之十参与，即不得处理任何事 

项。 

32. 执行委员会议： 

最少每月开会一次。必要时，经会长、总务；或三分之一以 

上执行委员以提出书面呈请，也可召开执行委员会议。 

33. 决议案： 

任何会议之决议案，必须半数以上出席者赞同方得通过。若 

遇正反双方同票时，会议主席有决定性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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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选举与任期 

34. 选举法： 

本会执监委员每届于每间隔一年的十二月份重新选出。由应 

届执监委员中选出五人筹选小组负责处理。 

 本会初选和复选一律采用秘密投票方式。 

本届执监委员在两年任期内，例常会议出席率未达 1/3 者， 

将自动放弃下一届被选举权（2年）。 

35. 投票法： 

为防止伪票，规定选票需有本会正式盖章及印有会员编号， 

会员必须在选票上签名后投选，方为有效。 

36. 任期： 

执监委每届任期为两年，除正副财政外，其他职位皆可连选 

连任。唯任内若被查明有损害本会会誉或故意旷废职务者， 

执委会可表决令其退职或将其罢免。 

37. 递补： 

执监委员之中若有因事辞职身故空缺或被免职时，可由初选 

未入选较高票者之中选出，以递补缺额。 

 

第七章 财务事项 

38. 支薪： 

除聘请之受薪人员外，执监委及附属各小组成员职员均属义 

务性质。 

39. 收入： 

本会收入来自入会费、月捐、特别捐与捐款。也包括产业租 

金以及经会员大会或执监委所议决之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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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开支： 

本会会长可处理每项开支不超过叁仟元款额，总务可处理每 

项开支不超过壹仟元额款项。而执委会则可处理每项不超过 

伍仟元额。 

 

41. 银行手续： 

本会发出银行支票，必须经正或副会长与正或副财政，二者 

其中之一的双签名，方为有效。 

42. 现款： 

本会财政保存现款不得超过叁百元，凡超过之款项必须存入 

执委会所决定指定之银行。 

43. 产业： 

本会产业之买卖或抵押，不论款项多少，皆必须经会员大会 

通过后执行。 

44. 户头结算： 

 本会每月收支经费，应逐月结算，由查账股主任查核后，与 

财政联名签署公布之，并于每年终作一份总结报告之。 

 

第八章 嘉奖 

45. 献捐： 

 会员或宗人若捐献巨款，执行委员会可酌情给予奖励，以肯 

定及褒扬其贡献。 

 

第九章 禁例 

46. 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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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会会所范围内杜绝各种方式之赌博，并严禁携带一切

赌 

具、违禁品、吸毒者及行为不良者进入会所。 

(b)本会公款不得用以缴付任何会员法庭罚款之用。 

  (c)本会不得意图控制或以任何方式介入职工会法令所规定 

之任何职工会活动。 

  (d)无论是否仅限于会员，本执监委成员或会员皆不得用本

会 

之名义举办任何博彩活动。 

  (e)本会不得参于政治活动，不得将公款或会所充作政治用

途。 

  (f)在本会会所或活动场合内，严格禁止任何人进行兜售物

品， 

或私自经营业务。 

  (g)除非获得新加坡警察部队执照署或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 

书面批准，公会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公众募捐基金。 

 

第十章 附则 

47. 修正： 

 本会章程如有未达尽善之处，执监委可进行增删修改。唯必 

须交予会员大会讨论，经三分之二有选举权的参会会员通过， 

并呈报社团注册官请示批准后，方可施行。 

48. 解散 

(a)若获得全体会员四分之三人数认同，并在解散书上签署

证 

明，即可召开会员大会宣布解散。 

(b)解散后须于 7日内具函呈报社团注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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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资产处理： 

 若循上述规定解散，偿还法律债权后，其余款项必须悉数捐 

赠予国内合法福利机构充作慈善用途。                                              

 

注：本章程华文版仅供参考，意义诠释乃依据英文版原文。 

本章程经历以下修订： 

2019 年 12 月 23 日 

2014 年 01 月 03 日 

1984 年 05 月 23 日 

1974 年 10 月 04 日 

1965 年 08 月 02 日 

         

1947 年重新注册易名为《苏氏公会》 

1929 年成立《芦山公所》 


